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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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快报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审计的财务

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３

，

２１８

，

２５５

，

６９９．２４ １

，

７７２

，

９０８

，

８１５．３０ ８１．５２％

营业利润（元）

１３９

，

３００

，

５０１．１２ ５９

，

００８

，

５４４．３３ １３６．０７％

利润总额（元）

１７３

，

５８８

，

３０１．６７ ４９

，

７３８

，

５３８．９６ ２４９．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０３

，

３０５

，

０４６．６４ １４

，

０１１

，

０２７．１７ ６３７．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中

包含同一合并下被合并方

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３３

，

３８８

，

２８４．７９ ７

，

８９５

，

０６３．５２ －－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０３３ ０．０４１１ ６３７．９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０．３８ １．０７ ９．３１

个百分点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２．９８ ３．８６ －２２．８０％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总资产（元）

１３

，

９７３

，

９４２

，

５９５．５３ １２

，

９５８

，

０９０

，

５３１．４１ ７．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１

，

０１４

，

７１５

，

９０３．１９ １

，

３１３

，

９９０

，

４０６．５３ －２２．７８％

二、关于本次业绩快报的说明

１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２

、公司参股企业沈阳华润热电有限公司和内蒙古白音华海州露天煤矿有限公司本年度财务审计尚未

完成。

三、与已披露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原因

报告期内本公司收购丹东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的白音华金山发电有限公司

３０％

的股权， 此收购

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中包括被合并方合并期初至合并日实现的净利润，其中：报

告期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中包括

３３

，

３８８

，

２８４．７９

元，上年同期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中包括

７

，

８９５

，

０６３．５２

元。

担任公司年报审计工作的注册会计师进场初步审计后， 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业绩预告中应包括被合并方

白音华金山发电有限公司合并前实现净利润，应予调整。调整事项导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比业绩预告公告

的净利润增加

３３

，

３８８

，

２８４．７９

元。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业绩快报原件。

特此公告。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４

证券简称：浦东建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事

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并以通讯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交易所网

站公告的《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４

证券简称：浦东建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４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

３０００

号龙东商务酒店（张江集电港）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会议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下午

２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３

、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

３０００

号龙东商务酒店（张江集电港）

４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

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行使表决权，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

复进行表决的，或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公司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７

、审议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８

、审议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增资上海浦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决议公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并办

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他人代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有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证

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必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２

）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股东亲

笔签名、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３

）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直接参与股东大会投票。

４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并提供与上述第

Ａ

、

Ｂ

项规定的有效证件的复印件，登记时间同

下，信函以本市收到的邮戳为准。

５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００

至

３

：

００

。

６

）登记地点：上海市长宁区东诸安浜路（近江苏路）

１６５

弄

２９

号

４

楼

７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５８２０６６７７－２０９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７６５７５９

邮编：

２００１２０

五、投票规则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同一股份出现重复表决时，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的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股东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网络投票操作流程参见附件二）。具体日期

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时间的通知为准。

六、其他事项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２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

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３

、根据上海证监局《关于维护本市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秩序的通知》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不向股东发

放礼品，请参加会议的股东谅解。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十日

附件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附件

１

：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用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行使审议、表决和签署会议文件的股东权利。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２．５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

２．６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２．７

股票上市地点

２．８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２．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

３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

认购合同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９

《关于增资上海浦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２．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结果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２．３

发行数量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

２

：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投票日期：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二、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２８４

浦建投票

Ａ

股股东

２

、表决方法

（

１

） 买卖方向为买入；

（

２

） 申报价格代表股东大会议案，如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则

９９．００

元代表对总议案中所有

议案投票表决；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１

中所有子议案投票表决，

１．０１

元代表对议案

１

中的子议案

１．１

投票表决，

依次类推。如对总议案中所有议案意见相同，可一次性选择总议案（

９９．００

元）投票表决，否则应对各议案逐

项表决。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７３８２８４ ９９．００

元

１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７３８２８４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７３８２８４ ２．００

元

６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７３８２８４ ６．００

元

７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７３８２８４ ７．００

元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７３８２８４ ８．００

元

９

关于增资上海浦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７３８２８４ ９．００

元

５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３８２８４ ５．００

元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７３８２８４ ２．０１

元

２．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７３８２８４ ２．０２

元

２．３

发行数量

７３８２８４ ２．０３

元

２．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７３８２８４ ２．０４

元

２．５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

７３８２８４ ２．０５

元

２．６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７３８２８４ ２．０６

元

２．７

股票上市地点

７３８２８４ ２．０７

元

２．８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７３８２８４ ２．０８

元

２．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７３８２８４ ２．０９

元

２．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

７３８２８４ ２．１０

元

３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７３８２８４ ３．００

元

４

关于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

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７３８２８４ ４．００

元

（

３

） 在“申报股数”项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三、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某公司

Ａ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

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８４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

ＸＸＸＸＸＸ

》

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８４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３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

ＸＸＸＸＸＸ

》投

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８４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４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

ＸＸＸＸＸＸ

》

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８４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四、投票注意事项

１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９９

元进行

投票。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渝三峡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议案

１

属特别决议案，需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

２

、议案

５

、议案

６

属普通决议案，需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因此，本次股东大会以下议案被否决：

议案

１

：《关于调整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议案

２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修订案）

议案

５

：《关于公司与重庆化医控股 （集团） 公司重新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议

案》

议案

６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等事宜，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新增议案提交表决；

２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变更提案；

３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其中：

（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

的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正街

１２１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苏中俊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和委托代理人共

１２２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８１

，

０９２

，

０８１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４６．７６ ％

。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３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７０

，

２８８

，

７９３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４０．５３％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１９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１０

，

８０３

，

２８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６．２３ ％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通过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１

：审议未通过《关于调整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本议案属特别决议案，议案内容

需逐项审议，议案所有项关联股东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均回避表决）

（

１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

５

，

２８７

，

３２９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４８．９４ ％

；

５

，

２４０

，

５５９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４８．５１ ％

；

２７５

，

６０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２．５５ ％

。

（

２

）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

５

，

２８１

，

２２９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４８．８８ ％

；

５

，

２３４

，

５５９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４８．４５ ％

；

２８７

，

７０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２．６６ ％

。

（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

５

，

２８１

，

２２９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４８．８８ ％

；

５

，

２３４

，

５５９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４８．４５ ％

；

２８７

，

７０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２．６６ ％

。

（

４

）募集资金用途及金额

表决情况：

５

，

２８１

，

２２９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４８．８８ ％

；

５

，

２３４

，

５５９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４８．４５ ％

；

２８７

，

７０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２．６６ ％

。

（

５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情况：

５

，

２８１

，

２２９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４８．８８ ％

；

５

，

２３４

，

５５９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４８．４５ ％

；

２８７

，

７０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２．６６ ％

。

议案

２

：审议未通过《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修订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５

，

３０６

，

５２９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４９．１２ ％

；

５

，

１９５

，

９１７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４８．１０ ％

；

３０１

，

０４２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２．７８ ％

。

议案

３

：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修订版）

表决情况：

７５

，

５９５

，

１２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３．２２ ％

；

５

，

１９０

，

０１７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４０ ％

；

３０６

，

９４２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３８ ％

。

议案

４

：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７５

，

５９５

，

１２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３．２２ ％

；

５

，

１５６

，

２６７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３４ ％

；

３４０

，

６９２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４４ ％

。

议案

５

：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与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重新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

协议的议案》（本议案关联股东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５

，

３０６

，

５２９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４９．１２ ％

；

５

，

１５６

，

２６７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４７．７３ ％

；

３４０

，

６９２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３．１５ ％

。

议案

６

：审议未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关联股东重庆化医控

股（集团）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５

，

３０６

，

５２９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４９．１２ ％

；

５

，

１５６

，

２６７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４７．７３ ％

；

３４０

，

６９２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３．１５ ％

。

议案

７

：审议并通过《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本议案属特别决议案）

表决情况：

７５

，

５９５

，

１２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３．２２ ％

；

５

，

１５６

，

２６７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６．３４ ％

；

３４０

，

６９２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４４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程源伟、王应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方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２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关于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重

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

受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程源伟、王应律师出席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下午在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正街

１２１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方式和程序以及

会议决议的有效性等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

认为出具法律意见所必须的文件、资料，并对有关事实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同时听取了公司对有关事

实的陈述和说明，并列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法律

意见如下：

一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１．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重庆三峡

油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前述公告载明了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规定了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时间、现场会议的地

点、审议内容，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有权出席会议

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网络投票程序等事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下午在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正街

１２１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重庆三峡

油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等事项与会议公告披露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

关于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１．

根据公司提供的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身份资料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资料，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２２

名，代表公司股份

８１０９２０８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６．７６％

，其中：

（

１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

人，代表股份

７０２８８７９３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４０．５３％

；

（

２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在网络投票时间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计

１１９

人，代表股份

１０８０３２８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２２８９％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

经本所律师查验，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均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合法有效的授权文件；出席会议的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为公司现任人员。因此，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资格。

三

．

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及决议的有效性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了《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中载明的全部议案。

（二）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１．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了审议并

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投票表决，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会议通知中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的网络投票平台，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全部议案以网络投票的方式进

行了表决。

２．

现场会议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了监票和计票，并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统计数字，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３．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调整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修订案）、《关于公司与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重新签订附条件

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

交易，有关关联股份

７０２８８５９３

股回避了表决，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前述议案进行表决的非关联股东

或代理人共计

１２１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１０８０３４８８

股。

４．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

１

）《关于调整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①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回避后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到会股东

１０８０３４８８ ５２８７３２９ ５２４０５５９ ２７５６００ ４８．９４％

②

发行数量

回避后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到会股东

１０８０３４８８ ５２８１２２９ ５２３４５５９ ２８７７００ ４８．８８％

③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回避后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到会股东

１０８０３４８８ ５２８１２２９ ５２３４５５９ ２８７７００ ４８．８８％

④

募集资金用途及金额

回避后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到会股东

１０８０３４８８ ５２８１２２９ ５２３４５５９ ２８７７００ ４８．８８％

⑤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回避后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到会股东

１０８０３４８８ ５２８１２２９ ５２３４５５９ ２８７７００ ４８．８８％

（

２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修订案）；

回避后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到会股东

１０８０３４８８ ５３０６５２９ ５１９５９１７ ３０１０４２ ４９．１２％

（

３

）《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修订版）；

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到会股东

８１０９２０８１ ７５５９５１２２ ５１９００１７ ３０６９４２ ９３．２２％

（

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到会股东

８１０９２０８１ ７５５９５１２２ ５１５６２６７ ３４０６９２ ９３．２２％

（

５

）《关于公司与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重新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

回避后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到会股东

１０８０３４８８ ５３０６５２９ ５１５６２６７ ３４０６９２ ４９．１２％

（

６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回避后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到会股东

１０８０３４８８ ５３０６５２９ ５１５６２６７ ３４０６９２ ４９．１２％

（

７

）《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到会股东

８１０９２０８１ ７５５９５１２２ ５１５６２６７ ３４０６９２ ９３．２２％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１

）、（

２

）、（

５

）和（

６

）项议案未获通过；（

３

）、（

４

）和（

７

）项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方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程源伟

见证律师：程源伟

王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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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

600550

编号：临

2012-007

债券简称：

11

天威债 债券代码：

122083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公司二

0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威保变

"

或

"

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2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或

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

2012

年

3

月

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公司

11

名董事全部参加了会议，各位董事经过充分沟通，对所议事项进行表决。本次会议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周爱东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根据公司总经理刘淑娟女士提名，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决定聘任周爱东先生（简历见附件

1

）为公司副

总经理。聘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至

2014

年

10

月

19

日（公司本届高管人员聘任到期日），连聘可以连任。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张彩勃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

票

0

票）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张洪利先生因工作需要，从即日起不再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经董事长丁强先生提名，决定聘任张彩勃女士（简历见附件

2

）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期自董事会通过

之日至

2014

年

10

月

19

日，连聘可以连任。张彩勃女士于

2004

年通过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第

25

期董事会秘书资

格培训，培训合格，符合任职资格。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2

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的议案》

2011

年

12

月

23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定公司

2012

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

保总额的议案》，并经

2012

年

1

月

16

日的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

2012

年度向子公司提

供担保总额进行了预测。（详见

2011

年

12

月

27

日和

2012

年

1

月

17

日， 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有关公告）。

公司拟根据有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一）调整向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天威硅业

"

）提供担保总额（该项议案同意票

11

票，

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调整后，

2012

年度拟向天威硅业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1,600,000,000.00

元 （比

2011

年新增担保额度

580,

000,000.00

元）。

天威硅业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持股比例

51%

。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天威硅业经审计总资产

298,

083.38

万元，净资产

94,944.22

万元，总负债

203,139.16

万元，实现净利润

533.0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8.15%

。

（二）向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乐电天威

"

）提供担保总额（该项议案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2012

年度拟向乐电天威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762,008,800.00

元 （比

2011

年新增担保额度

98,000,000.00

元）。

比

2011

年新增担保额度

98,000,000.00

元的具体情况为：

经乐电天威与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协商， 近期拟以融资租赁方式办理

20,000

万元售后回租项

目，由本公司与其控股股东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持股比例提供担保，其中本公司按照

49%

的持股比

例，提供担保额为

9800

万元。

租赁物为乐电天威合法拥有的原始购买价为

25,423

万元多晶硅生产设备（

2011

年末经审计账面价值为

22,270

万元）；租赁期限

5

年；租赁利率

7.452％

（即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8%

）；租赁手续费为租赁金额

5％

；还款方式为按季度等额还款，共计

20

期。

乐电天威为本公司参股子公司， 持股比例

49%

。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乐电天威经审计的总资产

221,

516.67

万元，净资产

49,982.52

万元

,

利润总额

95.94

万元，总负债

171,534.05

，资产负债率

77.44%

。

（三）向四川新光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新光硅业

"

）提供担保总额（该项议案涉及关联交

易，关联董事刘淑娟女士回避表决后，由

10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该议案同意票

10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2012

年度拟向新光硅业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200,000,000.00

元 （比

2011

年新增担保额度

180,000,000.00

元）。

新光硅业为本公司参股子公司，持股比例

35.66%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新光硅业经审计总资产

1,705,721,492.11

元， 净资产

1,002,601,074.25

元， 总负债

703,120,417.86

元， 实现净利润

1,738,841.37

元，资产负债率为

41.22%

。

截至

2012

年

03

月

09

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提供担保金额为

2,253,828,315.16

元人民币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42.28%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1,589,819,515.16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9.82%

；

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664,008,800.00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46%

。无逾期担保。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二

0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鉴于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于调整公司

2012

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的议案》需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方可实施，公司董事会决定召开公司二

0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项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12

年

3

月

26

日上午

9

：

30

（二）会议地点：保定市天威西路

2222

号公司第四会议室

（三）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四）会议内容：审议《关于调整公司

2012

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的议案》。

（五）参会人员：

1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

、截至

2012

年

3

月

22

日下午

3:00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六）会议登记办法：

1

、法人股股东持有法人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和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或证券商出具的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可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授权委托书样式见附件

3

）

3

、登记时间：

2012

年

3

月

23

日（上午

8

：

30-11

：

30

下午

14

：

00-17

：

00

）

4

、登记地址：公司投资管理部

（七）其它事项：

1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自理。

2

、公司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天威西路

2222

号。

3

、联系人：张继承、张彩勃 电话：

0312-3252455 3308613

传真：

0312-3230382

邮政编码：

071056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9

日

附件

1

：

周爱东先生简历：

周爱东，男，

1969

年出生，汉族，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2004

年

8

月至

2008

年

9

月任保定天威集

团特变电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8

年

9

月至

2009

年

11

月任保定天威顺达变压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9

年

11

月至今任天威保变（合肥）变压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附件

2

：

张彩勃女士简历：

张彩勃，女，

1981

年出生，汉族，大学学历，经济师，中共党员。

2003

年

8

月至今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从事证券事务工作。

附件

3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出席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2012

年 月 日

委托人持股数：

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

600550

编号：临

2012-008

债券简称：

11

天威债 债券代码：

122083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天威硅业

"

）、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

"

乐电天威

"

）、四川新光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新光硅业

"

）

●

本次担保金额：

2012

年度公司拟提供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5,512,008,800.00

元。其中：调整后，

2012

年度

拟向天威硅业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1,600,000,000.00

元；

2012

年度拟向乐电天威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762,

008,800.00

元；

2012

年度拟向新光硅业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200,000,000.00

元。

●

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截至

2012

年

3

月

9

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提供担保金额为

2,253,828,315.16

元

人民币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2.28%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1,589,819,515.16

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9.82%

； 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664,008,800.00

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46%

。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2

年

3

月

9

日，本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2

年度向子公司

提供担保总额的议案》，公司拟根据有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一）调整后，

2012

年度拟向天威硅业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1,600,000,000.00

元（比

2011

年新增担保额度

580,000,000.00

元）。

（二）

2012

年度拟向乐电天威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762,008,800.00

元 （比

2011

年新增担保额度

98,000,

000.00

元）。

（三）

2012

年度拟向新光硅业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200,000,000.00

元 （比

2011

年新增担保额度

180,000,

000.00

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关于调整公司

2012

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的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名称：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新津工业园区

B

区

注册资本：

945,000,000.00

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多晶硅、单晶硅、单晶切片、多晶锭、多晶切片；太阳能电池、组件和系统；多晶硅

副产物综合利用产品，承担工程服务和咨询业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

目取得相关许可后方可经营）。

本公司持有其

51%

的股权，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天威硅业经审计总资产

2,980,833,804.44

元，净资产

949,442,245.86

元，总负债

2,

031,391,558.58

元，实现净利润

5,330,842.17

元，资产负债率为

68.15%

。

（二）被担保人名称：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乐高大道

6

号

注册资本：

500,000,000.00

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多晶硅、单晶硅、单晶硅切、磨、抛光、高纯度金属、及其综合利用产品。

本公司持有其

49%

的股权，是本公司的参股子公司。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乐电天威经审计的总资产

2,215,165,703.13

元，净资产

499,825,182.26

元

,

实现净

利润

586,968.95

元，总负债

1,715,340,520.87

元，资产负债率

77.44%

。

（三）被担保人名称：四川新光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乐山市市中区车子镇高新区

注册资本：

308,500,000.00

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多晶硅、单晶硅、单晶硅切、磨、抛光、高纯度金属、及其综合利用产品。

本公司持有其

35.66%

的股权，是本公司的参股子公司。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新光硅业经审计总资产

1,705,721,492.11

元，净资产

1,002,601,074.25

元，总负债

703,120,417.86

元，实现净利润

1,738,841.37

元，资产负债率为

41.22%

。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根据有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一）调整后，

2012

年度拟向天威硅业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1,600,000,000.00

元（比

2011

年新增担保额度

580,000,000.00

元）。

截止

2012

年

3

月

9

日，公司向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626,790,000.00

元。

（二）

2012

年度拟向乐电天威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762,008,800.00

元 （比

2011

年新增担保额度

98,000,

000.00

元）。

比

2011

年新增担保额度

98,000,000.00

元的具体情况为：

经乐电天威与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协商，近期拟以融资租赁方式办理

20,000

万元售后回租项目，

由本公司与其控股股东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其中本公司按照

49%

的持股比例，

提供担保额为

9800

万元。

租赁物为乐电天威合法拥有的原始购买价为

25,423

万元多晶硅生产设备（

2011

年末经审计账面价值为

22,270

万元）；租赁期限

5

年；租赁利率

7.452％

（即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8%

）；租赁手续费为租赁金额

5％

；还款方式为按季度等额还款，共计

20

期。

截止

2012

年

3

月

9

日，公司向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664,008,800.00

元。

（三）

2012

年度拟向新光硅业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200,000,000.00

元 （比

2011

年新增担保额度

180,000,

000.00

元）。

截止

2012

年

3

月

9

日，公司向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

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是为了保障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进度，同时规范公司担保行为，

防范公司担保风险。

五、独立董事意见

向三个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助于缓解其资金压力，从而进一步促进上述公司的发展，且担保风险较低。

予以同意。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截至

2012

年

3

月

9

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提供担保金额为

2,253,828,315.16

元人

民币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2.28%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1,589,819,515.16

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9.82%

； 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664,008,800.00

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46%

。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事前意见。

（三）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448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

2012-007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

2012

年

3

月

9

日（星期五）上午

9:30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9

日上午

9:30-11:

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8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3

月

9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二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

三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四

)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德龙

(

五

)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六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3

月

5

日

二、会议出席情况

(

一

)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152

人，代表股份

55,177,541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9.64%

。

(

二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36

人，代表股份

54,363,95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8.76%

。

(

三

)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16

人，代表股份

813,58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88%

。

(

四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提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4,516,35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0%

；反对

647,088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

；弃权

14,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

。

(

二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正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4,516,05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0%

；反对

651,788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

；弃权

9,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蓝晓东、曲光杰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

一

)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二

)

《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二年第一次临时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九日


